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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

环境保护部调度京津冀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

编者按:

为深入实施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,切实加大京津冀及周

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,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

小组于5月份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会议,张高丽副总理出席并做重

要讲话,审议通过《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(2016-2017

年)》(以下简称《强化措施》)。6月中旬,环境保护部与北京市、天

津市和河北省三地人民政府联合下发《关于印发<京津冀大气污染

防治强化措施(2016-2017年)>的通知》,通知要求,各地方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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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方案细化措施,提前部署落实责任,同时,环境保护部建立月调

度、季考核机制。

7月初,环境保护部就加强月调度工作下发通知,8月初,环境

保护部组织召开工作调度会,对京津冀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进行

了部署,明确了任务目标和具体要求;9月,赵英民副部长带队赴

河北现场调度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相关工作正

在有序推进。本期刊登部分内容,以供参考。

北京市委、市政府提出新的“煤改清洁能源”目标,要求2016

年底前,全市完成463个村庄“煤改清洁能源”工作;2017年10月

底前,“7区平原村”完成剩余的820个村庄、实现“无煤化”。加快

推进农村地区村庄“煤改清洁能源”工程。一是明确新部署的村庄

“无煤化”目标任务,二是加快推进设施农业“无煤化”,三是对于没

有实施“煤改清洁能源”的村庄做好优质燃煤替代。发挥部门联动

机制,全面开展各项工作。一是各区政府高度重视,快速制定实施

方案,大兴、房山、通州、丰台等区成立“煤改电”工作小组,组建专

门机构。二是电力、燃气企业鼎力支持,整合力量,加紧推动。三

是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,集中研究解决项目规划落地、加快审批、

完善支持政策等问题。户内外工程全面启动。截止9月9日,全

市463个“煤改清洁能源”村庄户外工程全部开工,煤改电项目已

完工385个村,完工率90%;全市38个煤改气工程多数已完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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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量一半以上,3个村庄全面完工。户内设备招标工作已经全部

完成,已有136个村庄完成安装工程。下一步工作安排。9月1

日,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通州主持召开北京市农村地区

“煤改清洁能源”工作现场会,市委常委、市委秘书长、副市长张工,

副市长林克庆出席会议。会议确定下一步重点工作。一是强化责

任,严格工程监管,确保产品质量、施工安装质量;二是组织专项督

查,确保工作进度,确保463个村庄实现无煤化;三是加强劣质煤

治理,为“煤改清洁能源”和“优质燃煤替代”奠定基础;四是加快研

究“煤改清洁能源”设备后期运营服务平台建设;五是加紧启动

2017年前期工作,协调市发改、财政在1月份下拨2017年工程建

设资金。

天津市委、市政府制定并印发《天津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大气污

染防治强化措施(2016-2017)实施方案》,明确规定了武清区划入

京津冀禁煤区有关目标责任和完成时限。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

究部署,确保2017年10月底前武清区完成“无煤区”建设。武清

区委、区政府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的“无煤区”建设领导小组,建立

联席会议制度,加强专项督查考核。天津市环保局、财政局制定印

发了《天津市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方案》,加大对散

煤治理的政策支持。

武清区无煤区建设工作进展。一是进一步摸清底数,对农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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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企业、商业活动、企事业单位、集中供热等各方面涉及的无煤

化改造项目进行了统计,无煤区建设完成后,预计可减煤45万吨。

二是进一步细化方案,按照“倒排工期、关死后门”的原则,落实“一

村一策”、“一源一策”,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,确保任务责任到

人。下一步工作安排。一是确保年度任务,完成天津市委、市政府

《关于“四清一绿”行动2016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要求的20项

燃煤治理任务。二是加快实施武清区制定的农村取暖散煤治理工

作试点方案,选取3个镇、8个村、1293户推开试点,确保10月底

前完成试点建设。三是积极筹措资金,于2016年底前制定并实施

《财政补贴资金使用及监管办法》。四是加强前期准备,2017年2

月底前,完成各项工程的前期工作。五是强化宣传引导。六是严

格考核问责。

河北省省长张庆伟于8月12日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
领导小组会议,原则通过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实施方案

(2016-2017年)》。该方案已下发实施。按照张庆伟省长、袁桐

利常务副省长批示要求,河北省发改委在任丘市召开保定、廊坊市

禁煤区“气代煤”工作现场会,省直相关部门、禁煤区18县(市区)

主管领导参加会议。省发改委牵头制定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

快实施保定、廊坊禁煤区电代煤和气代煤的指导意见》,明确重点

任务、责任分工和支持政策;目前,省发改委正在组织成立河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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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煤区电代煤和气代煤专项工作领导小组。下一步工作安排。一

是加强资源保障,加快配套设施建设,加强气源保障和调峰能力建

设。二是落实经济政策,如加大补贴支持力度,争取亚行、世行专

项贷款,搭建省市投融资平台引入社会资本等。三是推动工程建

设,强化调度督导,做好宣传发动和政策解释。工作建议。一是鉴

于保定、廊坊市开展禁煤区建设和其他地区开展煤改气改电工程,

加之型煤推广资金补贴落实困难,建议适当调减河北省型煤、炉具

推广指标。二是考虑到煤改气改电使居民采暖成本大大增加,前

期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居民的补贴使得地方财政压力很大,建议环

保部联合相关部委从国家层面研究出台扶持政策,在能源资源供

应、财政资金和金融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河北一定倾斜。

廊坊市10县(市、区)和廊坊开发区已制定实施方案和施工方

案,“气代煤”工程全面启动。2016年,全市散煤清洁化替代需完

成259076户,截止9月8日,已铺设管线3276千米(建成区1575

千米,农村1701千米),已改造完成71140户(建成区45593户,农

村地区25547户),占目标任务的27.46%;正在进行改造59596

户,未改造128340户。一是进一步安排部署,在8月1日召开全

市大气污染强化措施动员大会的基础上,相继召开市县建成区和

农村散烧煤清洁化替代工作推进会,详细安排部署。二是进一步

加强督导调度,每周调度、点评,落后县(市、区)主要领导向市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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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做书面检查。建立“气代煤”和“电代煤”市领导分包机制和

派驻工作组督导机制。三是谋划筹措资金。在国家和省资金拨付

前,廊坊市超前谋划补贴政策、筹措资金,鼓励各县(市、区)通过融

资和招商引资等方式破解资金瓶颈。目前,市、县两级财政初步安

排2016年“气代煤”和“电代煤”专项资金14亿元,市财政近日将

拨付启动资金1.4亿元。建议尽快拨付财政资金。全面实施“气

代煤”和“电代煤”工程,资金需求量大,廊坊市今明两年资金总需

求51.68亿元,其中,需省级补贴资金20.39亿元,市、县两级补贴

资金31.29亿元。目前,国家和省资金还没有下拨。

保定市6个县(市、区)建成区城中村全面展开施工,所涉农村

已完成工作部署,正抓紧做好方案完善、企业招投标等基础工作,

各县试点村工作推进顺利,10月份可望开工。一是组织推动更加

有力。进一步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推进机制,各市、县均成立

了由政府“一把手”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,抽调专门力量组建办公

室,专职专岗,集中办公。落实市级领导包县、县级领导包乡镇、乡

镇领导包村的分保责任制。实施主管市长每周调度、书记市长每

半月调度、每月排名评比等工作制度。设立气代煤和电代煤观摩

示范区,建立市县领导微信群,建立工作台账,编发工作简报。8

月份,全市集中和轮流调度工作4次,组织实地观摩3次,编发《工

作简报》7期。二是任务目标明确。对禁煤区任务再梳理、再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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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,市县进行再动员、再部署。在2016年10月底前,完成6县

(市、区)建成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改造和117个城中村、7

万户居民改造;农村按照30%的任务量,完成304个村约11万户

改造;2017年10月底前,完成全部1467个村、59万户改造。届时

除煤电、集中供热外,燃料煤炭“清零”。三是方案设计更加完善。

按照“一县一策、一村一策”的原则,确定了“气代煤为主,电代煤为

辅”和“集中供热替代—电替代—管道气替代—LNG替代”的次序

优选路径,并做了具体任务安排,部分村已经展开施工。四是前期

工作更加扎实。县(市、区)政府完成了与企业的对接,市里组织做

好企业招投标工作,规范燃气市场秩序,抓好学习培训。五是加快

实施锅炉及城中村改造。按照任务目标,倒排工期,挂图作战,目

前市区主城区已完成106个村的改气,10月底可基本完成187个

村的改气;6个县(市、区)建成区城中村改气改电工作全面展开。

锅炉治理按计划有序推进(共有2741台企事业单位燃煤锅炉,计

划改造2108台),目前已经完成464台的淘汰替代。相关建议。

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和推动,二是建议补贴资金尽快到位;三是尽快

出台农村燃气、供暖管理相关办法和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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